
道南論衡——2022全國研究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23年 5月 頁 1-30 

1 

語氣副詞「曾」的相關用法及其來源 * 

董明祥 **

摘要

本文主要探討語氣副詞「曾」相關用法所體現的性質、功能及其來源，透過

分析上古漢語中的使用情形，釐清「曾」蘊含多義的實際樣貌。本文主張「曾」

的基礎核心語義為「增量」的概念，並歷經「增量動詞＞程度副詞＞語氣副詞」

的演變過程，是從客觀上動作的增量發展到主觀上遞進的強調。語氣副詞的用法

表達強調語氣，使用上具有強烈的語言主觀性，用以傳達說話者對所認知事況的

強調，有更進一步補述聽話者未知訊息的功能，且該訊息內容常是聽話者未曾留

意，甚至是超出聽話者既有觀點的。過去研究指出注記違反說話者個人預期的表

達，本文以為反倒不是「曾」的原始語義、功能，而是後續相關發展的結果。另

外，「曾」的使用呈現否定偏向，常注記說話者認定的極端事況，從而引發量級

序列的概念，因此「曾」也隱含著焦點、量級、極性等義涵。正因「曾」作為一

個性質複雜的功能詞，在過去才會分化出如此紛雜的解讀。

關鍵詞：曾、語氣副詞、反預期、量級、極性

* 本文原為郭維茹先生開設「古文名篇語法研討」之課程報告，後宣讀於 2022 年「道南論衡全
國研究生學術研討會」（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2022年 11月 5日）。寫作與修改過程
中，多方得益於郭維茹先生、魏培泉先生、討論人吳瑞文先生、楊之帆博士，以及多位匿名審查

人的寶貴意見，謹致謝忱。另，承蒙谷峰先生惠賜〈上古漢語語氣副詞“曾”的分布和功能——以
相關虛詞的比較為線索〉一文（未刊稿），在此一併申謝。惟文責悉由作者自負。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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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在古代漢語中，副詞「曾」一般分為時間副詞和語氣副詞兩種用法，1前者用

為經驗體副詞，2今讀為[tsʻə́ŋ]；後者用法歷來訓釋不一，以解作「乃、則、竟、

豈」等為常，今讀為[tsə̄ŋ]，3而在現代漢語中則僅留存時間副詞的用法。關於語

氣副詞，張誼生、史金生有翔實的定義與分類，原則上能表達說話人對命題的認

知或評價的副詞，皆可稱之。4而古漢語裡，那些不作時間副詞的「曾」，的確常

表達出說話者主觀的看法或態度，因此本文將其歸為語氣副詞。近來對語氣副詞

「曾」的討論，大都集中在副詞「曾」兩種用法間是否具有演變關係，5關於語氣

副詞「曾」的來源和後續相關發展，並無更完整而細緻的研究，因此本文將梳理

語氣副詞「曾」在古代漢語中的實際使用情形，藉以釐清過去注解紛雜的語氣副

詞「曾」究竟該當何解？並深究其性質、功能的使用與形成，進而追索其來源。

二、 文獻回顧

早期各種辭書的訓解，業已揭示語氣副詞「曾」的多義現象。許慎《說文解

字》僅言：「曾，詞之舒也」，應只是觀察到其具有某種語氣功能，未有明確釋義。

6袁仁林《虛字說》言「曾」字：「有正反兩用：正用言其向曾如此，反用多帶詰

1 《古代漢語虛詞詞典》指出「曾」有時間副詞和語氣副詞兩種用法。見何樂士編：《古代漢語虛
詞詞典》（北京：語文出版社，2006年），頁 43-45。 

2 魏培泉提及上古漢語經驗體副詞以「嘗」為主，「曾」相對晚出，到中古、近代漢語中，「曾」
的使用便大為增長。見魏培泉：〈古漢語時體標記的語序類型與演變〉，《語言暨語言學》第 16
卷第 2期（2015年 1月），頁 233。 

3 《廣韻》中「曾」字載有兩音，皆屬登韻，一為從母，一為精母。見〔北宋〕陳彭年等重修，
林尹校訂：《新校正切宋本廣韻》（臺北：黎民文化，2001年），頁 201。 

4  張誼生將語氣副詞稱為「評注性副詞」用以充當謂語進行主觀評注，並分為「傳信範疇
（evidentiality）」和「情態範疇（modality）」：前者關注的是客觀信息來源的可靠性和真實性，
後者表達說話人對相關命題的主觀感受和態度；史金生亦分語氣副詞為兩類：「知識」和「義

務」兩類：前者表示說話人對命題成功性和有效性所做的判斷；後者表示說話人的意志或對說

話內容的情感、評價。參張誼生：《現代漢語副詞研究（修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
年），頁 48-77；史金生：《現代漢語副詞連用順序和同現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
頁 64-68。 

5 如龔波認為「曾」是從語氣副詞發展為時間副詞，而陳前瑞也同意反預期與經歷義之間是有演
變關係，並舉跨語言的聯繫來佐證。詳參龔波：〈試析“曾”由語氣副詞向時間副詞的發展過程及
其意義〉，《漢語史研究集刊》第 8輯（2005年），頁 464-471；陳前瑞：〈試論“曾”的反預期與
經歷義的演變關係〉，《古漢語研究》2018年第 2期，頁 42-52。 

6 段注：「朁，曾也。《詩》：『朁不畏明、胡朁莫懲。』毛、鄭皆曰：『朁，曾也。』按曾之言乃
也。」並說明「曾」字「訓爲乃，則合語氣」。又，《馬氏文通》釋：「蓋猶豫之詞也。」見〔東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魯實先正補：《說文解字注》（臺北：黎明文化，2006年），頁 49
上；〔清〕馬建忠著，章錫琛校注：《馬氏文通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頁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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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意，故尾聲多用『乎』字平拖，以見未曾如此意。」7袁氏此論是混淆了時間副

詞與語氣副詞的使用。而王引之《經傳釋詞》和楊樹達《詞詮》都將語氣副詞用

法盡皆訓解為「乃、則」，此又失之籠統。8劉淇《助字辨略》則指出語氣副詞「曾」

有兩種用法：9一、「何曾」共現形式，猶「何乃」，此用法亦通「則」；二、釋為

表反詰的「寧、豈」，雖然筆者不完全認同劉氏的釋義和舉例，但其分類大致上

體現出早期對於語氣副詞「曾」的基本認識。裴學海《古書虛字集釋》進一步分

出四種用法：10一、「則也」；二、「乃也」；11三、「何也」，此表疑問用法應與前述

訓為表反詰「寧、豈」相類；12四、「尚也」。而 Graham專論「曾」時，將語氣副

詞「曾」對譯為 even，否定句中的用法同 not even，功能上表未達至預期的最小

值，並從語源上指出「曾」與「增」或有關係，Graham洞察出「曾」具極端性與

量級的概念確實精妙，可惜其文中僅點到為止，未見深究。13呂叔湘解釋語氣副

詞「曾」作「簡直、竟」，用於否定句或是問句中，14其對於「曾」字的釋義，相

比過去多義的訓釋結果，反而較單一化，僅認為「曾」用以表達強調和出乎意料

的反預期。15之後學者們論及語氣副詞「曾」，大抵都聚焦在其注記反預期訊息的

功能，其中研究語氣副詞「曾」較為詳盡者，當屬谷峰和陳前瑞的討論。

谷峰以「曾」為情態副詞，認同「曾」在先秦漢語中有多義的表現，並概括

出四種語義：反預期、標舉極端、否極和反詰。其中反預期的用法是最早產生的，

可視為其他語義的源頭。因反預期和反詰都用在疑問句中，針對既有事實提出質

疑，兩種用法都表示說話者不相信命題為真，但隨著說話者不相信的程度加深，

直至否認命題的真實性，這種「曾」字敘實性減弱的過程，將使反預期發展出反

7 〔清〕袁仁林著，解惠全註：《虛字說》（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頁 100。 
8 〔清〕王引之：《經傳釋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頁 176-177；楊樹達：《詞詮》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頁 254-255。 

9 〔清〕劉淇著，章錫琛校注：《助字辨略》（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頁 107。 
10 〔清〕裴學海：《古書虛字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頁 639-642。 
11 但與前述訓為通「則」、承接義的「乃」不同，此處當是表達反預期「竟然」義的「乃」。而看
出「曾」具轉折義表達，《馬氏文通》中用「以托出句意之不然」、「以狀字為轉」形容之。〔清〕

馬建忠著，章錫琛校注：《馬氏文通校注》，頁 464、552。 
12 該書將「何曾」、「奚曾」等視為複語形式列入此類。關於訓「曾」為「何」，亦可見於揚雄《方
言》中：「曾、訾，何也。湘潭之原、荊之南鄙謂何為曾，或謂之訾，若中夏言何為也。」《古

書虛詞通解》解釋：「『曾』訓『何』本為上古一個方言詞，進入通語則主要用其『乃』義」。

見解惠全、崔永琳、鄭天一編著：《古書虛詞通解》（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頁 49；〔東
漢〕揚雄著，周祖謨校箋：《方言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頁 61。 

13 據 Kay 指出 even 為量級算子（scalar operator），其所提供的訊息多過在該語境中的已確立的
命題，且指示一個最具訊息量的端點。這和本文對語氣副詞「曾」的觀察，確有相似之處。見

A. C. Graham,“The Chinese Particle Tzeng 曾 ,”Early China,3（ 1977） , pp. 31-35.； Paul
Kay,“Even,”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13（1990）,pp. 59-111.

14 呂叔湘：《文言虛字》（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年），頁 221-222。 
15 據呂叔湘解釋「簡直」語義為「強調完全如此或差不多如此，含誇張語氣」；「竟」則為「表示
出乎意料」。見呂叔湘：《現代漢語八百詞（增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年），頁 296、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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詰。而標舉極端也是從反預期發展出來，早期反預期的「曾」只標舉對比焦點，

並不具有量級關係，當其在語句中不表出乎意料，且能在敘述脈絡中尋得一個級

差序列，「曾」就形成標舉一個量級序列的底端情況。最後，標舉極端和否極皆

用於否定句，且否極具有全稱量化的涵義，與標舉極端的量、程度意含相涉，故

當語句中量級序列的概念消失，否極義就逐漸形成，並伴隨「曾」加上否定詞的

固化形式增加而漸趨成熟。16語義演變過程見下圖一： 

圖一 谷峰「曾」字語義演變過程

陳前瑞以探究副詞「曾」由反預期發展出經歷義為主軸，文中提及語氣副詞「曾」

具兩種語用功能：第一，違背說話人和聽話人的預期，一般理解為「竟然」；在

反問句語境中可理解為「難道、怎麼」；出現在極端情況可理解為「連……都」。

第二，違背特定社會共享的預期，在與否定詞共現的情況下理解為加強否定的「簡

直、根本、完全」。17 

谷文原則上仍只是將語氣副詞「曾」早期使用狀況描述出來，然其較為獨到

的觀察是指出「曾」字與量級序列、否極的相關性，並試圖聯繫「曾」這四種語

義的演變關係；而陳文以反預期為「曾」的核心，指出其兩種語用上的功能，兩

文皆共同指認「反預期」作為「曾」的根本核心概念，並據以理解出後續紛雜的

語義、功能，此論點是否妥適？這是本文認為最值得商榷之處。

綜上所述，得以約略知悉語氣副詞「曾」的相關語法特性：第一，表達反預

期（counter-expectation），這是過去研究基本都會提及的內容，但反預期是否確

為「曾」的基礎核心語義、功能，並據以作為其後續演化的基礎？而這樣的反預

期表達是如何形成的？又，「曾」所表達的反預期功能，與其他反預期標記

（counter-expectation markers）是否有更細部的差異？另外，前人訓解屢見以承

接功能詞「乃、則」為釋，之後研究又據以理解出表達反預期的轉折義，究竟承

接義與反預期的轉折義之間，有何關係？這些問題都值得再討論。第二，隱含量

化等級（quantitative scales）的概念，這種量級特性是如何形成以及使用的？又，

標舉極端而引發量級序列的使用和表達強調的焦點（focus），語用功能間是否有

相關性？過去也未見完備的論點。第三，從極性（polarity）角度來看「曾」的分

布情形，「曾」疑有否定偏向的表現，但其偏向程度如何？偏向性與語義間的關

16 谷峰：《先秦漢語情態副詞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0年），頁 191-198。 
17 陳前瑞：〈試論“曾”的反預期與經歷義的演變關係〉，頁 4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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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性又是什麼？此皆有進一步剖析的空間。

三、 語氣副詞「曾」的性質與功能

基於過去文獻的相關研究，「曾」作為語氣副詞，在上古漢語的傳世文獻中

經常使用在對話體，與說話者、聽話者對於事件命題的認知與態度，即語言的「主

觀性（subjectivity）」、「交互主觀性（intersubjectivity）」密切相關，18且又關涉乎

量級與焦點的概念，以及極性的偏向，究竟「曾」的特性及相關用法的實際使用

情形是如何？而其又是怎麼形成的？首先釐清語氣副詞「曾」的性質與功能，這

是本節的討論重點。

（一）反預期的表達

過去研究往往認為語氣副詞「曾」的核心語義、功能為表達「反預期」。而

在早期辭書的訓解，「曾」多半又被理解為「乃、則」，這些用例在現代漢語中，

卻常被譯作表違反個人預期的反預期標記「竟然」。然而根據本文的探究，「曾」

所注記的訊息事實上是聽話者不曾留意的，而非違反說話者個人預期，是透過說

話者進而補充修正聽話者目前的狀態。見下例(1)-(2)：19 

(1)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

「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論語・八佾》）20

(2)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

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之秦，

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為汙也，可謂智乎？」（《孟子・

萬章上》）21 

18 沈家煊說明「主觀性」是說話人在說出一段話的同時表明自己對這段話的立場、態度和感情，
從而在話語中留下自我的印記，其中包括三個方面：說話人的視角（perspective）、說話人的情
感（affect）、說話人的認識（epistemic modality）。Traugott & Dasher指出交互主觀性是主觀性
的一種表現，這種表現並不是基於受話人成為語句中的被指稱對象，而是受話人的立場或感

受被說話人納入考慮。參沈家煊：〈語言的“主觀性”和“主觀化”〉，《外語教學與研究》第 33卷
第 4期（2001年 7月），頁 268-275；Elizabeth Traugott and Richard Dasher, Regularity in Semantic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p. 19-24. 

19  本文所援引之古籍諸例採語言學論文撰寫慣例，故不另逐條加注，語料出處皆為「中央研究 
院上古漢語標記語料庫」和「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而所引語料亦經重新檢校，並將依據之

文獻版本加列於徵引書目中。
20 楊伯峻譯：「哎呀！竟可以說泰山之神還不及林放（懂禮，居然接受這種不合規矩的祭祀）嗎？」
見楊伯峻：《論語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頁 25。 

21 楊伯峻譯「這時他已經七十歲了。他竟不知道用飼養牛的方法來干求秦穆公是一種汙濁行為，
可以說是聰明嗎？」見楊伯峻：《孟子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頁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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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中「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為反問句，是說話者（孔子）早有定見的

無疑而問，此處孔子回答並非是對冉有的答覆感到意外，或有疑惑意欲進一步追

問，而是強調一個客觀事況：「季氏僭越失禮」，並追加補述「泰山之神不會不如

林放」這個訊息，表達出普通人林放尚知問禮，泰山之神必定不會享用非禮之人

（季氏）的祭祀，且意在言外的責備季氏失禮和冉有未盡家臣之責。

例(2)中「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為汙也」與後句反問形式「可

謂智乎？」可視為一個緊密的話題結構關係，對話的對象是萬章，甚或是其他認

為百里奚是自汙求榮的廣泛聽話者，意在強調說話者所認定的事況：「百里奚不

會不知此事」，進而補述「百里奚是有智的，不會不知此事為汙」，有修正聽話者

既有想法的目的。只是此例似有違反說話者個人預期之意，原因在於前設「年已

七十」和後分句「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為汙也」間有著邏輯事理上的關係，

後分句暗含逆反前因的句義，故例(2)可以有以下兩解： 

1. 

前因：年已七十矣

預設：（應該知道許多事情）

反預期：（但卻也有不知道的事）

補述：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為汙

也（可謂智乎？）

2. 

前因：年已七十矣

預設：（應該知道食牛干秦穆公為汙）

反預期：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為

汙也

以下為其他語氣副詞「曾」常用於否定句和反問句式中的實際情形，也不必

然具有違反說話者個人預期之意，見下例(3)-(5)： 

(3) 天下為秦相割，秦曾不出力；天下為秦相烹，秦曾不出薪。何秦之智

而山東之愚耶？願大王之察也！（《戰國策・齊策一》）

(4) 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大儉約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

辨異、縣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墨

翟、宋鈃也。（《荀子・非十二子》）

(5) 吳王曰：「大夫奚隆于越？越曾足以為大虞乎？若無越，則吾何以春

秋曜吾軍士？」乃許之成。（《國語・吳語》）

上引諸例的「曾」基本上仍是在強調說話者所認定的某事況，而注記內容皆屬說

話者的補述，進一步提供聽話者未曾關注的訊息。而這些例句也多具有意在言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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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語用目的，如例(3)「秦不用力／出薪」，這是補充齊王不清楚且可能感到意外

的內容，有暗示齊王是否甘心讓秦國坐收六國自弱之利的含意；例(4)「不足以容

辨異、縣君臣」是從「僈差等」概念延伸而來的推衍補充，雖然此例非屬對話體，

但可以視為是荀子對他者的回應，且此論應當是試圖逆反當時既成定見的看法。

而例(5)中，反詰義是由反問句式所賦予，刪卻「曾」字並不影響句義，可以見得

吳王早已認定越國不足為患，「大夫奚隆于越？」是對申胥勸諫的疑惑，而「越

曾足以為大虞乎？」是吳王對其所認定的客觀事實「越國非大患」的主觀判斷，

再次強調其認定越國不足掛齒的看法，訓誡聽話者不必過度膨脹越國。

不過，下例(6)應當確實可視為注記違反個人預期之反預期標記： 

(6)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

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

矣。」（《論語・先進》）

例(6)中「曾」字為提賓結構「曾+NP+VP」的用法，而且是居於肯定句中，這在

「曾」使用情形上相當罕見。該例「由與求之問」與「異之問」形成對比，而前

句「吾以子為異之問」明確表達說話者（孔子）的預期想法，因此「由與求之問」

顯然是違反說話者個人預期的內容，「曾」在此處確然注記一個反預期訊息。只

是從對話脈絡來看，本例也可以理解為孔子或許早有預想過季子然會問由與求之

事，只是覺得發生機率不高，甚至預期不會發生，但沒料到結果仍是如此，前後

句間的邏輯事理關係相對緊密，注記內容之補述功能似乎淡化。

另外，在部分的用例中，似乎也有兩解，如前例(2)一般，能解讀為注記違反

說話者預期的用法，見下例(7)-(10)： 

(7) 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乎王。談卒，辭而行。楚王曰：「寡人聞先生，

若聞古人。今先生乃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不肯留，願聞其說。」（《戰

國策・楚策三》）

(8) 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

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史記・魏公

子列傳》）

(9) 犀首伐黃，過衛，使人謂衛君曰：「弊邑之師過大國之鄰，曾無一介

之使以存之乎？」（《戰國策・宋衛策》）

(10) 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屨，跣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

發藥乎？」《莊子・列禦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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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引諸例或多或少都有逆反說話者的預設，如例(7)-(8)與前例(2)形式相類，「曾」

字句都不是居於結句的否定句，後續論述有進一步陳言的理解，由此淡化「曾」

的補述功能；而例(9)-(10)的「曾」字句不是單用成句的反問句，和前例(5)的反問

形式不同，是可以和前分句構成邏輯事理關係。由是本文以為這些例子應可視為

是語氣副詞「曾」發展出反預期表達的過渡階段。

綜前所論，語氣副詞「曾」主要是表達說話者主觀上對所認定事況的強化，

這屬於言說主觀性的範疇，功能上具有追加補述一個聽話者未曾留意的內容，進

而修正聽話者見解，這種關注聽話者對訊息接受的狀態，又屬於交互主觀性的範

疇。而語氣副詞「曾」確實有發展出注記反預期訊息的功能，只是這並非其本然

的基礎語義。本文以為「曾」反預期的表達乃是形成於複句關係之中，當前分句

的前因與後分句的「曾」字句內容間，存在較為緊密的邏輯事理關係，後分句「曾」

字句內容又與前因逆反，產生可能違反說話者預期的語境，完具發展為反預期表

達的句法條件。此時追加補述的功能弱化，不再是補充聽話者未留意之訊息，而

意圖修正聽話者既定認知的作用也不明顯，進而轉變為注記違反說話者預期的反

預期標記。

至於語氣副詞「曾」為何常用在否定、反問形式？因為否定句和反問句都可

用於表達言說者對命題事件是和聽話者不同的表意方式，如否定句是對命題真值

的否定，22相對於聽話者而言，這是與其認知相悖的論述，但就說話者來說，則

是他既定預期的表述；反問句是一種疑問形式的語用表達，23其使用目的不是要

傳疑求答，而是對聽話者傳遞個人定見，這種說話者既定的預期和觀點，通常是

和聽話者認知有所背離的。由此可見，語氣副詞「曾」注記說話內容的言說主觀

性和信息量級都是極強的，24這也是「曾」為何總位在否定副詞之前的原因。25 

22 袁毓林指出從形式語義學角度來看，否定詞語就是一個否定算子（negative operator），否定詞
語加在一個簡單句上，能使其真值變得相反，只是其否定的焦點與轄域可能有不同的表現。參

袁毓林：〈論否定句的焦點、預設和轄域歧義〉，《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袁毓林卷》（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2013年），頁 268-307。 

23 呂叔湘說明反詰是一種否定的方式：反詰句裡沒有否定詞，這句話的用意就在否定；反詰句裡
有否定詞，這句話的用意就在肯定。邵敬敏指出反問句有種語用特點，即是傳遞說話人對對方

的一種「約束」力量，即反問句雖然採取疑問形式，但實際上說話者心中已有明確的看法，而

且是一種不容質疑、辯駁的看法，所以並不是要求對方真的予以回答，而是強制性的要求對方

贊同。見呂叔湘：《中國文法要略》（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年），頁 294；邵敬敏：《現代
漢語疑問句研究（增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頁 221-225。 

24 吳福祥說明，從言談事件參與者的預期來看，話語中的語言成分所傳達的信息可以分為：預期
信息、反預期信息和中性信息（neutral），且指出從信息量和語言形式等級來看，依序皆為「反
預期信息＞中性信息＞預期信息」，可以體現一種數量象似關係：傳遞的信息量越大，負荷信

息的形式也就越多。見吳福祥：〈試說“X不比 Y．Z”的語用功能〉，《中國語文》2004年第 3期
（總第 300期），頁 223-224。 

25 張誼生認為評注性副詞在句法上可以充當高層謂語，句中位序比較靈活，可以在句中也可以在
句首，在與其他副詞共現連用時，往往居於最高位。見張誼生：《現代漢語副詞研究（修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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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為何過去常將語氣副詞「曾」訓解為承接功能詞「乃、則」，而之後又據

以理解出違反個人預期的轉折義「竟（然）」？除了過去誤解早期「曾」作為注

記違反說話者預期內容之外，這兩者間有什麼樣的關聯性？張麗麗從跨語言的考

察指出「竟」帶領的結果出乎意料的情況，是從承接關係透過意外特性而發展出

轉折關係；26林怡岑以為承接副詞「乃」表示的是一種較為寬鬆的事理關係，27可

以出現在兩件事先後發生可能違反說話者預期的語境，並在「語境吸收」下產生

轉折、情態義，28而承接功能詞「則」看似也有發展出轉折用法，但並未真正地

發展為轉折功能詞。29本文以為「曾」的出現位置，和承接功能詞「乃、則」相

類，皆居於後分句中的高位處，前後複句間也可能完具相承的事理關係，且其中

包含反預期內容，又常出現在反問句中，這應該就是為何過去注解常誤解語氣副

詞「曾」為承接、轉折、反詰多義功能詞的原因。這些多義的訓釋結果多不屬語

氣副詞「曾」的基礎核心語義、功能，而是句式、語境上所賦予的。30 

（二）焦點與量級

語氣副詞「曾」所注記的訊息內容，具有強烈的言說主觀性，而這樣的訊息

內容往往也是說話者意欲強調的語義重心，為說話者最想讓聽話者注意到的部分，

即焦點（focus）所在。「曾」字句式含有強調、聚焦的作用，並常運用詞序變化

的提賓結構「曾+NP+VP」來強化語句的焦點成分，31見下諸例： 

(11)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

為孝乎？」（《論語・為政》）

(12) 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

頁 211-226。 
26 張麗麗：〈轉折句常見語氣副詞的形成〉，《成大中文學報》第 63期（2018年 12月），頁 191-

230。 
27 林怡岑：〈承接副詞「乃」的用法與後續發展〉，《東吳中文學報》第 42期（2021年 11月），
頁 221-256。 

28 洪妮端也指出上古漢語中「乃」有表逆承的功能，是來自語境吸收所致。見洪妮端：《上古漢
語副詞「乃」的來源與功能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0年），頁 84-91。 

29 承接功能詞「則」看似轉折的用法，皆出現在「雖」字讓步複句中，董明祥認為這種「雖……
則……」句式中表順承的「則」是在轉折句中不起作用；林怡岑則指出用於讓步複句的連詞
「則」雖然有發展為轉折連詞的傾向，但卻未真正完成演變，仍屬承接連詞。見董明祥：《讓

步連詞「雖」的歷時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0年），頁 71-73；林怡岑：
〈承接連詞「則」的用法與相關發展〉，《清華中文學報》第 27期（2022年 6月），頁 33-35。 

30 葛佳才便提及「曾」的「竟然」或「反而」義，往往也只出現在有條件關係或轉折關係的語言
片段中，不妨處理為句式義或語境義，並指出此只出現在表層結構形式中，深層語義內容是表

達強調否定。此觀察本文基本上是同意的。見葛佳才：《東漢副詞系統研究》（長沙：嶽麓書社，

2005年），頁 205-210。 
31  使用標記詞和詞序變化是對比焦點常見的表現手段。見張伯江、方梅：《漢語功能語法研究》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頁 7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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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

知！（《莊子・應帝王》）32 

(13) 故有血氣之屬莫知於人，故人之於其親也，至死無窮。將由夫愚陋淫

邪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縱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彼

安能相與群居而無亂乎？（《荀子・禮論》）

例(11)-(13)中「曾+NP+VP」構式中的名詞組都是一個對比焦點，例(11) 「是（有

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與「色難」相比；而例(12)-(13)二例的比較義更

為明顯，除了可能是「不若」、「無知（如）」之比較句式的意義的相對凸顯外，

也與「曾」所接引內容為極端事況有關。說話者標舉的極端事況有強烈個人主觀

性，信息強度高，是說話者想要強調聚焦的成分，而其用意是要提示、補充聽話

者沒有意識到這部分，而產生動搖聽話者既有觀點的結果。

語氣副詞「曾」表達這種強調、對比、標舉極端的作用時，就會涉及量級意

涵。若以量化等級（quantitative scales）的運用來看待語氣副詞「曾」，會發現「曾」

字也蘊含量級序列的概念，是一個隱於說話者心中的主觀量表達，33而且焦點項

在序列上要低於對比項：〈焦點項，對比項〉，其焦點項位於語用量級較低的位置，

對於說話者而言是一個相對不容易成立，但或許為說話者所能接受的最低限度，

是一個底限的極端，然而有時也可能是說話者不樂見的極端事況。

而「曾」有許多用於比較句的情形，但不屬「曾+NP+VP」提賓結構，使用

上亦具有量級涵義，見下諸例：

(14) 子墨子曰：「唯其可行。譬若藥然，草之本，天子食之以順其疾，豈

曰『一草之本』而不食哉？今農夫入其稅於大人，大人為酒醴粢盛，

以祭上帝鬼神，豈曰『賤人之所為』而不享哉？故雖賤人也，上比之

農，下比之藥，曾不若一草之本乎？且主君亦嘗聞湯之說乎？」（《墨

子・貴義》）

(15) 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

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

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莊子・外物》）

32 世德堂本「無知」作「無如」。見〔清〕郭慶藩著，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
局，2016年），頁 300。 

33 語言世界的量範疇有客觀量與主觀量之分，帶有說話人主觀評價的就是主觀量，反之則為客觀
量。見李宇明：《漢語量範疇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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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4)中有多項量級序列的比喻：以「藥／入稅」而言，「一草之本／農夫」分別

位於語用量級最低端，這樣的比況是墨子以為任何事物只要有其價值便可，故墨

子的觀點是：「賤人」所為只要有用即可採納，無關貴賤，接著結合前述，透過

反問句揭示〈一草之本，賤人，農夫〉的量級序列。34例(15)鮒魚認為的量級序列

為〈斗升之水，西江之水〉，但莊周卻選擇語用量級相對高的對比項，因此遞進

逼出鮒魚主觀量級的最極端，形成〈早索我於枯魚之肆，斗升之水，西江之水〉

的量級序列，而「曾」所注記的「早索我於枯魚之肆」作為語用量級最低的極端

事況，這是對鮒魚而言最不樂見的事情，具有責備莊周的用意。

由是可見，語氣副詞「曾」可視為焦點標記（focus marker），具焦點的強調

功能，常用為對比焦點，能引發量級序列的產生。35又，筆者認為焦點功能與量

級意涵間其實是有關聯性的，「曾」所標注的訊息都是位於量級序列的最低處，

常為說話者認定的極端事況，既然為一個極端量級的訊息，這個訊息即是說話者

異常關注之處，成為焦點成分也是可以理解的。另外，就算是單純作為對比焦點

的例子，這事實上也是隱含了說話者主觀的量級意涵，只是說話者僅有標舉兩個

成分而已，其餘比較項實際上是隱而不發的，據以觸發一個說話者預設的主觀量

級序列的集合。36 

語氣副詞「曾」能標舉說話者預設量級集合的低端，無論說話者是否期望該

事況發生，說話者量級序列上的比較項是可以隱而不言的，「曾」常可解讀作「尚

且」義，37見下諸例： 

(16) 孔子曰：「如垤而進，吾與之；如丘而止，吾已矣。」[今學曾未如肬

贅]x，則[具然欲為人師]y。（《荀子・宥坐》）

(17) 於是又節用御欲，收歛蓄藏以繼之也，是於己長慮顧後，幾不甚善矣

34 該例這種用法類似吳福祥所論的「X不比 Y」句式，文中提及這種反預期結構式的功能，既可
以表達與受話人、說話人預期的相反，也可以激活一個與特定言語社會共享預期的相反，其中

與說話者自己預期相反的使用，通常用在獨白語境。見吳福祥：〈試說“X不比 Y．Z”的語用功
能〉，頁 222-231。 

35 谷峰指出語氣副詞「曾」有強調對比的功能，有兩種表現方式：一，集合中的選項構成和語境
相關的量級序列，強調極端；二，集合中的選項不構成量級序列。不過谷峰此處並未進一步說

明「曾」字焦點與量級概念的關係，而筆者認為「曾」注記的內容，多少都含有量級義，此與

谷峰意見不同。見谷峰：〈上古漢語語氣副詞“曾”的分布和功能——以相關虛詞的比較為線索〉，
頁 1-19（未刊稿）。 

36 谷峰提出評價情態副詞「曾」是一個預設觸發語（presupposition trigger）。見谷峰：《先秦漢語
情態副詞研究》，頁 23-24。 

37 現代漢語中，「尚且」在形式上通常會搭配「何況」構成「尚且……何況……」句式，邢福義
指出該句式表示以一層意思為基點向相比之下不值一提的另一層意思反逼遞進，是一種反逼

性遞進句。可知「尚且」也是標記一個最低限度的訊息內容，而且也是在表達說話者對延續事

況的主觀認知。見邢福義：《漢語複句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頁 231-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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哉！今夫偷生淺知之屬，[曾此而不知也]x，糧食大侈，不顧其後，俄

則屈安窮矣，是其所以不免於凍餓、操瓢囊為溝壑中瘠者也。[況夫先

王之道，仁義之統，詩書禮樂之分乎]y？（《荀子・榮辱》） 

(18) 東方生曰：「是固非子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

賢與不肖，何以異哉？方今以天下之大，士民之眾，竭精馳說，并進

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義，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張儀、蘇秦

與仆并生於今之世，[曾不能得掌故]x，[安敢望常侍侍郎乎]y！（《史

記・滑稽列傳》）

(19) 公曰：「寡人探雀鷇，鷇弱，故反之，其當聖王之道者何也？」晏子

對曰：「君探雀鷇，鷇弱，反之，是長幼也。吾君仁愛，[曾禽獸之加

焉]x，[而況于人乎]y！此聖王之道也。」（《晏子春秋・雜篇》）

上引諸例中，[ ]x內容皆為說話者主觀量級的底限，而後句[ ]y常是一個與之比

較量級相對較高，或是超出該量級範疇的訊息，是故無論遞進標記共現與否，皆

有反逼遞進的意味。如例(16)是以「學習」而論，「肬贅」都未達到，遑論成為「人

師」；例(17)「此」為提賓結構中的焦點成分，指示句外「節用御欲」一事，此敘

「偷生淺知之屬」不知「節用御欲」的基本工夫，凸顯「先王之道，仁義之統，

詩書禮樂之分」更難以企及；例(18)-(19)一樣分別具有：〈掌故，常侍侍郎〉、〈禽

獸，人〉的量級比較，焦點項都位於量級最低端。

這些可解讀為「尚且」義之語氣副詞「曾」，皆不位於結句或單用成句，雖

然與上述討論「曾」轉變為反預期標記之過渡階段用例的形式相類，但兩者卻是

有所差異的。如前例(7)-(8)具有兩解、能理解為反預期標記的用法，「曾」所注記

的訊息內容並沒有明顯的量級義涵，也不必然得視為量級底限的極端事況，況且

後續論述的補述成分也沒有受到凸顯，因此和此處所論不甚相同。不過或許可以

這樣來理解，語氣副詞「曾」的用法，在後續有兩系路徑的開展：語氣副詞「曾」

典型用法為居於結句或單用成句，補述說話者對聽話者不曾留意的事況，原本就

具有追加功能、強調的語氣，所以可能隱含量級概念，因此當結句之後出現較高

的量級項目，主觀上強調的極端底限就能據以理解出類似讓步轉折的意義，透過

反逼遞進出相對高量級的項目，這是「曾」典型用法的延伸；至於演變為純然的

反預期標記的發展，則是當「曾」所注記的訊息內容，與前設間形成的複句關係

更為緊密，逆反前設預期受到凸顯，且該訊息內容的量級義涵相對不明顯，結句

之後也不是遞進的量級項目，只是一個單純的陳述，進而導致原本追加補述的功

能弱化，又失去說話者主觀上語用目的，便僅見違反說話者個人預期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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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還是能夠看到，部分語例是只有敘述某個說話者主觀認定的極端事況

[ ]x，而後續又有陳述，但後論與量級遞進無涉，如下例(20)-(21)；或者僅用於結

句，而其所注記內容[ ]x 隱含主觀上的極端性，如下例(22)-(23)，這些也都能解

讀為「尚且」義，凸出所注記的焦點項，而其他比較項則是隱沒起來：

(20) 莊公死，子般弒，閔公弒，比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曾不

興師]x，徒以言而已矣。《公羊傳・閔公二年》

(21) 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

「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x，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玉體必

有所郄也，故願望見太后。」（《戰國策・趙策四》）

(22) 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

嬰之兒]x。（《史記・扁鵲倉公列傳》）

(23) 詔丞相陳平等舉可使南越者，平言好畤陸賈，先帝時習使南越。乃召

賈以為太中大夫，往使。因讓佗自立為帝，[曾無一介之使報者]x。陸

賈至南越，王甚恐，為書謝。（《史記・南越列傳》）

綜上所述，本文以為語氣副詞「曾」應是隱含著焦點和量級義的功能詞。「曾」

作為一個焦點標記，而受「曾」強調的訊息內容，常是一個說話者主觀認定的極

端事況，從中能引發一個主觀上的量級序列，而受強化的焦點項，訊息量強但語

用量級低，位於量級序列的底限，是說話者主觀認為勉強可接受的基本限度，或

可能是說話者不樂見的極端事況。而「曾」本就具有追加補述功能，表達對所認

定事況的主觀強調以及修正聽話者既有想法的功能，所以用例部分可解讀為帶有

主觀評價之極端標記的「尚且」，然而若當言說主觀性淡化、訊息內容不具備量

級極端性，又失去補充訊息的功能時，在部分的用法中，「曾」或許就有了轉化

為功能單純反預期標記的條件。

（三）極性偏向

極性（polarity）指的是肯定／否定的偏向表現，具有肯定偏向的詞稱為正極

性詞（positive polarity item），有否定偏向的詞則稱為負極性詞（negative polarity 

item）。38而判定極性詞需仰賴與否定成分的共現頻率，藉以推斷極性偏向和等級

38 石毓智解釋極性詞的分布特點時，以「量」的概念來出發，說明：語義程度極小的詞語，只能
用於否定結構；語義程度極大的詞語，只能用於肯定結構，語義程度居中的詞語可以自由地用

於肯定和否定兩種結構之中。而沈家煊進一步說明極性詞的分布是在「否定量域規律」和「全

量肯定否定規律」的支配下形成的，即要否定一個概念一般就否定這個概念的極小量，要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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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度，據石毓智的分類，其將否定性成分分為兩類：一、顯性否定，指含有否定

標記的結構；二、隱性否定，指運用詞彙或反問手段表示的否定結構。39語氣副

詞「曾」多用於否定句或反問句，基本上也是符合顯性、隱性否定的內涵，然而

究竟「曾」的實際偏向如何？據此考察上古漢語中語氣副詞「曾」的使用情形，

得出以下數據，見下表一：

表一 語氣副詞「曾」的使用情形

否定形式
肯定形式

顯性否定 隱性否定

《詩經》 6 0 5 

《公羊傳》 1 0 1 

《論語》 0 2 1 

《孟子》 1 0 2 

《國語》 0 1 0 

《墨子》 0 2 0 

《莊子》 2 1 0 

《戰國策》 7 1 0 

《荀子》 9 0 0 

《韓非子》 1 0 0 

《史記》 16 1 0 

《晏子春秋》 2 1 1 

上表一顯示，在傳世文獻中，絕大多數「曾」用於否定形式的比例較高。另外，

語氣副詞「曾」在後期趨於與顯性否定的搭配，可知「曾」的負極性是逐漸增強

的。況且「曾」所注記的內容常是說話者主觀上的極端事況，處於量級序列最低

端的極小量，表現出顯著的極性傾向，而否定一個主觀量級低的訊息，往往會有

全量否定的概念產生。但是筆者以為「曾」事實上並無全量否定的功能，是因為

強調所標舉的極端事況，又居於否定句中，才據以理解出來的語境意義。

不過當「曾」注記之內容失去極端性，全量否定的概念確實會被凸顯出來，

使「曾」原本意欲修正聽話者既有觀點的語用功能弱化，反倒讓「曾」成為一個

只單純注記反預期內容的標記，見下諸例：40 

一個概念一般就肯定這個概念的極大量。見石毓智：《肯定和否定的對稱與不對稱（增訂本）》

（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 53；沈家煊：《不對稱和標記論》（北京：商
務印書館，2015年），頁 103-106。 

39 石毓智：《肯定和否定的對稱與不對稱（增訂本）》，頁 68。 
40 谷峰所舉否極之例為：「共道蜀中事，亦有所遺忘，友皆名列，曾無錯漏。」（《世說新語・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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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動百行，作萬事，嫉妬之人，隨而雲起，枳棘鉤掛容體，𧔧𧔧蠆之黨，

啄螫懷操，豈徒六哉？六者章章，世曾不見。（《論衡・累害》）

(25) 康僧淵初過江，未有知者，恆周旋市肆，乞索以自營。忽往殷淵源許，

值盛有賓客，殷使坐，麤與寒溫，遂及義理。語言辭旨，曾無愧色。

領略麤舉，一往參詣。由是知之。（《世說新語・文學》）

上引諸例用於否定結句，且脫離對話體，「曾」只注記反預期內容，結合前句的

預設，後句翻轉出違反敘述者所預期的結果，補述訊息功能相對不顯著，此處「曾」

似乎只是個原始功能弱化的反預期標記。

綜前所述，據本文考察的結果，語氣副詞「曾」確實有明顯的負極性偏向，

常用於否定句和反問句形式，此與「曾」所注記訊息關涉說話者主觀認定的極端

性當有關係。只是同前揭所述一樣，「曾」在後期用法有轉變為反預期標記的傾

向。

總結本節所論，本文主張語氣副詞「曾」的核心語義並非過去所認為的違反

說話者個人預期之反預期表達，而是追加補述一個聽話者未曾留意的訊息內容，

具有修正聽話者既定認知的目的。「曾」所注記的訊息內容是說話者意欲強調的

焦點成分，且涉及其主觀量級序列的極端底限，因此可解讀作「尚且」義，多用

於否定、反問形式，有負極性偏向。然而隨著「曾」的補述功能不顯著，言說主

觀性漸次消弱，「曾」字句內容的否定成分自然會與前分句形成逆反前因的緊密

複句關係，此時語氣副詞「曾」就只能視為單純的反預期標記。

四、 語氣副詞「曾」的來源

前節釐析了語氣副詞「曾」的性質與功能，本文認為「曾」具有焦點強調、

追加補述的功能，究竟「曾」的基礎核心語義為何？此又與後續發展出語氣副詞

的相關性質、功能有何關係？本節將進一步追索語氣副詞「曾」的來源與其發展

過程。

關於語氣副詞「曾」的來源，過去僅見 Graham從語源關係上推測副詞「曾」

與動詞「增」有關聯性，41而從語音關係和語詞虛化的角度來看，確實有其可能

性，本文基本上也同意 Graham這樣的主張。又，自古文字學角度來看，「曾」在

誕》）不過否極義應為語境所賦予，此處表達違反敘述者之預期。見谷峰：《先秦漢語情態副詞

研究》，頁 196-197。 
41 見 A. C. Graham,“The Chinese Particle Tzeng曾,”pp.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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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文中作「 」，是為「甑」之初文，「甑」為炊具，其器下體承水，上體盛飯，

中設一箅，42準此可知「甑（曾）」象兩器相疊之形，而由炊具的疊合引申出疊加、

增添的義素，也是相當合理的發展，故從「曾」為偏旁的字形多有「重」義，而

據此引申出「加益」之義，如「層」為「重屋」、「橧」為「聚其柴薪居其上」、

「熷」為「置魚筩中炙」，43「增」則用為表累加、增量的動作。「增」作動詞表

示增益、累加義，見下例(26)-(27)；也有用為程度副詞，加成動作行為的程度，

見下例(28)-(29)。雖然在早期傳世文獻中，已無法見得「曾」純然用為動詞之例，
44不過「曾」卻有與「增」同樣用為程度副詞的相關語例，見下例(30)-(31)：45 

(26)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詩經・小雅・天保》）

(27) 今管仲不務尊主明法，而事增寵益爵，是非管仲貪欲富貴，必闇而不

知術也。（《韓非子・難一》）

(28) 孟明增脩國政，重施於民。（《左傳・文公二年》）

(29) 鳳皇翔于千仞兮，覽德煇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遙增擊而去之。

（《漢書・賈誼傳》）46

(30) 還至其曾逝萬仞之上，翱翔四海之外，過昆侖之疏圃，飲砥柱之湍瀨

……（《淮南子・覽冥》） 

(31) 曾唫恒悲兮，永歎慨兮。（《史記・屈原賈生列傳》）47

上例(28)-(31)中，除了例(31)「曾唫」（「唫」同「吟」）之「曾」作程度副詞修飾

動詞「唫」，較無他解的可能之外，例(28)-(30)或有理解為動詞複合形式的空間，

42 見朱芳圃：《殷周文字釋叢》（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頁 102-103。 
43 《說文解字》：「層，重屋也」、「熷，置魚筩中炙」；鄭玄注「夏則居橧巢」（《禮記・禮運》）言
「暑則聚其柴薪居其上」、孔穎達疏「橧聚其薪以為巢」。見《說文解字注》，頁 401 上、482
下；〔清〕孫希旦：《禮記集解》（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年），頁 587-588。 

44 《孟子・告子下》有：「曾益其所不能。」朱熹注：「曾，與增同。」見〔南宋〕朱熹著：《四書
章句集注》（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6 年），頁 487。此例可兩解：或可視為近義動詞「曾
益」的複合形式，也可理解作程度副詞「曾」修飾動詞「益」的狀中結構。

45 例(29)-(30)轉引自楊樹達《詞詮》，其將此二例視為「增」、「曾」的表態副詞用法，可見兩者間
確有語義上的關聯性。見楊樹達：《詞詮》，頁 254-255。 

46  《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原作「見細德之險徵兮，搖增翮逝而去之」，與本例文字略有不同。
本例中動詞「擊」改自「翮逝」，基本語義未變，皆指拍擊羽翅而去。

47 惟此例今本《楚辭》未見。見〔北宋〕洪興祖著：《楚辭補注》（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6年），
頁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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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解讀作「增（曾）而 VP」，表示此時「增（曾）」的增添、增加義仍相對明顯，

不過副詞由動詞虛化而來本就有其模糊過渡的階段，可以肯定的是動詞與副詞

「增（增）」間當有演變發展的關係，且「曾」與「增」應可等而視之，為通假關

係。「增（曾）」原作動詞，之後置於動詞前，虛化為程度副詞，用以修飾動作行

為的增量。然而用為程度副詞並非「曾」的主流用法，在文獻中也罕見，這種表

增量義的動詞或副詞幾乎由「增」來承擔，「曾」則用為語氣副詞，或可見得「曾」、

「增」在使用上的分流。

早期文獻《詩經》中的「曾」便已用作語氣副詞，主要置於句子之前，表達

說話者對句子命題的主觀評價，帶有確認、強調的語氣，見下例(32)-(34)： 

(32)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詩經・衛風・河廣》）

(33) 民之方殿屎，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詩經・大雅・

板》）

(34) 臯臯訿訿，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塡不寧，我位孔貶。（《詩經・

大雅・召旻》）

上引諸例中「曾」都位於結句，突出句中說話者意欲強調的訊息，可視為一個自

然焦點標記。48其所注記的內容皆為說話者高度主觀的評價之語，語法性質與功

能與前論相合，有追加補充說話者未盡之言，達到某種勸戒、糾正聽話者的目的，

甚至暗含量級底限、極端事況的解讀。如例(32)「不容刀」言「河窄」、「不崇朝」

言「宋近」，是敘述者（說話者）對於既定狀態「河不廣」、「宋不遠」的加以肯

定，進而回應聽話者的訊息；例(33)-(34)都是敘述者（說話者）對困頓現實狀況

的延伸補充，意在對聽話者提出申論批判，有警醒之意，例(33)在「喪亂蔑資」

的前設下，理應為眾民做些什麼，但卻什麼都沒做，補充的訊息是：尤為基本的

供資施惠也沒有做；例(34)指在國家動盪之際，內部竟仍「臯臯訿訿（相欺毀謗）」，

才再補述他們還不知道缺失何在。

此外，早期已可見得「曾+NP+VP」這種提賓結構的用法，見下例(35)-(36)： 

(35)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

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是不意！

48 在句子內部，自然焦點是說話人賦予信息強度最高的部分，且在漢語中，句子末尾通常是句子
的自然焦點所在。見劉丹青、徐烈炯：〈焦點與背景、話題及漢語“連”字句〉，《中國語文》1998
年第 4期（總第 265期），頁 244-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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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經・小雅・正月》）49 

(36) 戎成不退，飢成不遂。曾我暬御，憯憯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訊；

聽言則荅，譖言則退。（《詩經・小雅・雨無正》）50

例(35)、(36)中「曾」後的名詞組為提賓後的焦點成分，進一步觀察會發現其中是

包含話題焦點和述題的結構，且無法省略述題。51表達的仍是說話者進一步想補

充的訊息，而該訊息與對話中的背景訊息形成對比，內容並非是有如過去相關研

究所認為違反說話者個人預期，而是補述聽話者不曾留心的訊息，提醒有某事況

需要特別注意。見下描述分析：

例(35)：預設：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 

反預期：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絕險。

補述：曾[是]話題焦點[不意]述題 

例(35)是說話者假設將車的輔具拆除，導致車上載貨墜落，接著再找人幫忙為時

已晚；然而經由建議若能夠做出與前設相反的行為：「不要拆棄車的輔具、更要

強化增大它，並看顧提醒車僕，以防止車上載貨墜落」，最終反而是可以越過絕

險之處。「曾是不意」中指代詞「是」承指句外成分「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

爾僕，不輸爾載」，補述說話者認為聽話者剛開始並不在意這件事，強調此事對

比前事「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而言是最該留心的，但聽

話者卻不在意。

例(36)：預設：（應有其他上位官員出面處理） 

反預期：（但沒有其他上位官員出面處理）

補述：曾[我暬御]話題焦點，[憯憯日瘁]述題 

例(36)在「戎成不退，飢成不遂」的前因下，說話者原本預期應有其他上位官員

會出面撥亂反正，但該結果卻沒有發生，因此說話者補充說明他身為一個近侍之

49 鄭箋：「棄女車輔，則墮女之載，乃請長者見助，以言國危而求賢者，已晚矣。……女不棄車
之輔，數顧女僕，終用是踰度陷絕之險。女曾不以是為意乎？以商事喻治國也。」見〔西漢〕

毛亨傳，〔東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2013 年），頁 400。 
50 鄭箋：「曾但侍御左右小臣憯憯憂之，大臣無念之者。眾在位者，無肯用此相告語者。言不憂
王之事也」。屈萬里注：「曾，猶今語「只有」也」。見〔西漢〕毛亨傳，〔東漢〕鄭玄箋，〔唐〕

孔穎達疏：《毛詩正義》，頁 410下；屈萬里：《詩經詮釋》（新北：聯經出版社，2018年），頁
364。不過屈注以為的限只義，應為句式語境所致，並非「曾」字本義。 

51  話題焦點只能以句外的某個話語成分或認知成分為背景，強調作用只表現在跟句外成分的對
比上，且帶話題焦點的句子整個表達的重點仍在述題上。見劉丹青、徐烈炯：〈焦點與背景、

話題及漢語“連”字句〉，頁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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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低級官員）都還會為這樣的亂世憂心，這是聽話者沒有留意的部份，對比句

外成分的其他上級官員，因此後段才會言及「凡百君子，莫肯用訊」。由此來看，

語氣副詞「曾」在早期就是一個成熟的焦點標記，居處結句作為一個自然焦點與

話題焦點，而話題焦點引介的話題通常也是一個對比話題，才會作為焦點，且前

述業已論及「曾」後續常見用為對比焦點的情形。而語氣副詞「曾」除了作為焦

點標記表達強調語氣，在句式中強化說話者對該訊息內容的主觀評價外，也常帶

有說話者意欲達成的語用目的：責備、勸戒、建議修正之意，此亦同前論。52 

是故依據上述早期語氣副詞「曾」的使用概況與分析，「曾」見用於傳世文

獻時，便具有強調與補述的雙重功能，本文以為應可視作一個遞進標記，53後面

接引意欲強調的訊息成分，功能是追加補述說話者想要提醒聽話者的內容，而該

內容通常是聽話者尚未留意到的事況。

至於語氣副詞「曾」這種「追加補述」、「遞進」、「強調」的語義、功能來源

為何？本文主張語氣副詞「曾」的基礎語義應為「增量」的概念，後續相關語義、

功能皆與此密切相關。「曾」當是源自增添、累加義的動詞「曾（增）」，因用於

修飾動作行為，位於動詞前作為修飾成分獲得虛化的條件，進而才演變為形容增

量、加成義的程度副詞，之後隨著言說主觀性（subjectivity of utterance）的增強，

擴展至評注句子訊息表達說話者的主觀態度，更進一步虛化為語氣副詞，其所帶

有的強調語氣和追加補述、遞進功能也都還保有「增量」、「加成」的概念。故本

文梳理出語氣副詞「曾」大致是經歷從具體動作的增量至主觀評價的遞進之發展，

其過程應為：「增量動詞＞程度副詞＞語氣副詞」。

因「曾」用為語氣副詞的年代極早，本節分析其用於最早傳世文獻《詩經》

中的實際情況，發現其性質與功能業已成形，與後期常例並無太大差異，故在演

化軌跡上似無法清晰窺得明顯的發展過程，但從動詞、少數程度副詞和語氣副詞

在語義、功能上的關聯性，絕對是能肯認彼此間是具有演變關係的。儘管如此，

還是能夠借鑑漢語上其他用例來作為語言證據，如李小軍（2021）指出「反覆＞

程度」的演變路徑，以「更」為例說明，從「重複」到「程度加深」，中間經歷了

「增益」的階段，之後更進一步還可虛化作表強調的語氣副詞，這是由客觀量增

加演變作主觀量增加的過程，此過程實與「曾」的演變路徑相類，而「重複」和

「增益」的概念相似，「曾」的動詞義本就是表增加、積累，屬於一種重複疊加、

表增益的動作；另外李文中還指出「增益＞程度」與「增益＞遞進」兩條演變路

52 例(35)中的「曾是不意」，牛震運《詩志》：「『曾是不意』，冷諷之詞。猶言此何等事而不以為意
邪？」冷諷亦可視為一種語用目的。見張洪海輯注：《詩經彙評》（南京：鳳凰出版社，2016年），
頁 492。 

53 事有輕重之別，呂叔湘認為「遞進」是一層更進一層的敘述，「曾」具有更進一步補述的功能，
故本文認為可以「遞進」視之。見呂叔湘：《中國文法要略》，頁 335-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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徑，「增益＞程度」基本上與前條「反覆＞程度」相近，「增益＞遞進」是從量的

增加進到語義關係的遞進，而「更」的遞進義基本上也是符合此發展脈絡。54由

此可見，本文主張「曾」為從具體的增量行為、程度加成發展出主觀的強調、遞

進之演變脈絡，確實能從漢語中其他語言用例獲得應證。

五、 副詞「曾」與「尚」的比較

《說文解字》中嘗言：「尚，曾也，庶幾也。」55筆者認為早期將「曾」、「尚」

互訓，兩者間應有一定的相關性，或許藉由「尚」可以更為全面的了解「曾」的

語義、功能，因此本節將以「尚」、「曾」的比較來探析兩者間的關係。

上古漢語中，「尚」為常見的延續義副詞，「尚」與「上」為通假關係，「尚」

用為動詞也多有添加、增量之義，見下例(37)-(38)，而說話者既認為某事為最佳

考量，則期望此事能夠發生、持續下去，據以理解出庶幾、希冀之義，或發展為

表持續義副詞，見下例(39)-(43)： 

(37)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詩經・齊風・著》）

(38)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

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論語・里仁》） 

(39) 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尚書・多方》）56

(40) 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尚書・多

方》） 57

(41)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尚

寐無吪！（《詩經・王風・兔爰》）58

(42)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譬彼壞木，疾用無枝。

54 參李小軍：《漢語語法化詞庫》（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1年），頁 106-107、441-444。 
55  段注：「尚之詞亦舒，故釋尚爲曾。曾，重也；尚，上也，皆積累加高之意，義亦相通也。」
見〔東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魯實先正補：《說文解字注》，頁 49上。 

56 孔傳：「今汝殷之諸侯皆尚得居汝常居，臣民皆尚得畋汝故田……。」蔡沈注：「今爾猶得居爾
宅，耕爾田……。」見〔西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尚書正義》，《十三經注疏》（臺
北：藝文印書館，2013年），頁 258上；〔南宋〕蔡沈著，王豐先點校：《書集傳》（北京：中
華書局，2020年），頁 249。 

57 孔傳：「汝庶幾不自忌入於凶德，亦則用敬，敬常在汝位。」見〔西漢〕孔安國傳，〔唐〕孔穎
達疏：《尚書正義》，頁 259上。 

58 鄭箋：「尚，庶幾也。」朱熹前注「尚，猶也」，後注「尚，庶幾也」。見〔西漢〕毛亨傳，〔東
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頁 152上；〔南宋〕朱熹著，趙長征點校：《詩集
傳》（北京：中華書局，2020年），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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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經・小雅・小弁》）59 

(43) 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詩經・大雅・抑》）60

上引例(39)-(41)顯示過去注家對於表希冀或持續義猶有分歧，可見早期文獻中

「尚」的動詞義仍顯著，不過例(42)、(43)被訓解作「猶」，當已被視為延續義副

詞，然而此二例除了可理解為客觀事態的持續、延續外，本文以為理解作說話者

主觀上意欲加以強調的訊息，且其中隱含說話者主觀量級的底限，解讀為「尚且」

義更為妥適。

「尚」解讀作表主觀的「尚且」義時，便和語氣副詞「曾」一樣，都涉及說

話者主觀上的量級序列。且無論後續是否有量級遞進成分，如例(44)-(45)；或者

居於結句，如例(46)-(47)，這些用例皆隱含量級的概念，注記說話者主觀量級的

底限。見下諸例：

(44) 陳軫又曰：「伐秦非計也。不如因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亡於

秦，取償於齊也，吾國尚可全。」（《史記・楚世家》）

(45) 武帝在時，尚能寬王。今昭帝始立，年幼，富於春秋，未臨政，委任

大臣。（《史記・三王世家》）

(46) 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不唯偪乎？親以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

乎？（《左傳・僖公五年》）

(47) 子之服親喪者為愛之也，而尚可以賞勸也，況君上之於民乎？（《韓

非子・內儲說上》）

然而據本文的觀察，「尚」用於結句之例不多，而其中能夠解讀出標舉極端

事況之「尚且」義者，在上古晚期後更加少見，如上例(44)、(45)。本文以為這應

是「尚」在語義演變上關涉言說主觀性後的歧出發展，而延續義用法才是主要的

演變路徑，因此後續表持續義成為主流用法，表「尚且」義相對少見，可視為襲

古的使用。「尚」無論是否用於結句，主要還是作客觀敘實，原則上只表事況狀

態的持續，不具說話者的言說主觀性，更未見隱含極性、量級義的概念，這和「曾」

59 鄭箋：「尚，猶也。鹿之奔走，其勢宜疾，而足伎伎然舒，留其群也。雉之鳴，猶知求其雌。
今大子之放棄，其妃匹不得與之去，又鳥獸之不如。」見〔西漢〕毛亨傳，〔東漢〕鄭玄箋，

〔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頁 422上。 
60 鄭箋：「玉之缺，尚可磨鑢而平，人君政教一失，誰能反覆之？」見〔西漢〕毛亨傳，〔東漢〕
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頁 646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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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顯不同，見下諸例：

(48) 有頃焉，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戰國策・秦策

二》）

(49) 丞相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尚臥。（《史記・魏其

武安侯列傳》）

(50) 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孟

子・滕文公上》）

(51) 獻伯曰：「吾觀國人尚有飢色，是以不秣馬。班白者多以徒行，故不

二輿。」（《韓非子・外儲說左下》）

綜前所述，從「尚」的使用情形來看，副詞「尚」應是源自增量義動詞進一

步虛化而來，成為表持續義的副詞，因為重複增量與使某種狀態持續、延續，兩

者間本就可以有引申發展關係，而在跨語言上也能找到相合的例證：根據

Henie&Kuteva指出「ITERATIVE＞STILL」由重複到持續的演變路徑。61而「尚」

除了表客觀事況的持續外，也可以表「尚且」義傳達說話者對該事況的主觀態度，

隱含量級概念，這點和語氣副詞「曾」的性質極其相似。只是副詞「尚」表主觀

用法時，似乎不具強調、追加補述功能，反而與前分句間的邏輯事理關係較為緊

密。

自以下「曾」和「尚」共現的用例可知，兩者在語義、功能上當是有所區別

的，見下：

(52) 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

傾。（《詩經・大雅・蕩》）62

例(52)中副詞「曾」、「尚」共現，但分屬不同的複句，副詞「尚」表持續義，居

於肯定句中，指客觀事況的持續、延續（意同「典刑仍在」），表達在讓步前分句

「雖無老成人」的前提下，結果仍不受影響的轉折類型，注記一個反預期的內容；

語氣副詞「曾」則居於否定句中，指代詞「是」承指前述讓步複句的訊息內容，

更進一步補充說話者的訊息：「是莫聽（即莫聽是，不聽此事）」將會「大命以傾」，

61  Bernd Heine and Tania Kuteva, World Lexicon of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 184. 

62 鄭箋：「雖無此臣，猶有常事故法可案用。朝廷君臣皆任喜怒，曾無用典刑治事者，以至誅滅。」
見〔西漢〕毛亨傳，〔東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頁 643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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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該訊息具有說話者對於既存事況「是莫聽」的主觀評價，為說話者用以和其他

背景認知相比較的強調成分，而且「是莫聽（不聽此事）」屬於聽話者未曾留意

的訊息，只是透過說話者將其點出強調出來。

另外，本文亦從極性偏向的角度來審視「尚」與「曾」的差異性。以下為副

詞「尚」在上古漢語中，用於肯定句和否定句中的統計數據，以此同前表一語氣

副詞「曾」的統計結果相比較，見下表二：

表二 副詞「尚」的使用情形

肯定形式
否定形式

顯性否定 隱性否定

《尚書》 1 0 0 

《詩經》 6 1 0 

《左傳》 9 0 0 

《國語》 2 0 0 

《孟子》 1 0 1 

《莊子》 4 1 3 

《戰國策》 11 3 7 

《荀子》 1 0 0 

《韓非子》 10 1 1 

《史記》63 66 16 21 

《晏子春秋》 5 0 1 

上表二中，「尚」的正極性較為顯著，和否定偏向的「曾」正呈現一種不對稱的

平行發展。本文考察發現，「尚」用於反問句時在上古漢語中晚期見頻不低，對

照「曾」的極性趨向發展來看，本文以為此現象正好可以解釋「尚」字反問句用

例何以相對活躍，應是與「曾」形成一種互補性關係。又，從傳世文獻中也可略

見端倪，「曾」在《左傳》、《老子》、《韓非子》中皆未見用例，64而「尚」在《墨

子》中無用例，《荀子》中也僅只一例，不過這種現象也可能是文類抑或方言的

選擇所致。到了《史記》時，表持續義的「尚」成為主流，不過卻可見得搭配否

定形式，這應與後期「曾」的功能轉化，成為單純注記反預期標記有關係，主流

用法「尚」進而侵吞「曾」的使用版圖，但還是以用於肯定形式為多，而「曾」

就僅止固守否定形式的使用，指涉反預期的訊息。

63 本表僅統計《史記》中本紀、世家、列傳之用例。 
64 《韓非子・初見秦》中有一例：「夫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強，棄霸王之業，地曾不可得，乃取
欺於亡國，是謀臣之拙也。」但該篇文獻之真偽尚有疑義，故本文不予計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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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後更能看到「尚」與「曾」共現、互見的語例，但這些用例和前例(52)形

式不同，「尚」、「曾」在語義、功能上也有些微轉變，見下例(53)-(55)： 

(53) 夫以布衣之士，尚猶有刎頸之交；今以四海之大，曾無伏節死誼之臣，

率盡苟合取容，阿黨相為，念私門之利，忘國家之政，邪穢濁溷之氣

上感於天，是以災變數見，百姓困乏。（《漢書・諸葛豐傳》）

(54) 魯石公劍，迫則能應，感則能動，䀛穆無窮，變無形像……相離若蟬

翼，尚在肱北眉睫之微，曾不可以大息小，以小況大。用兵之道，其

猶然乎？此善當敵者也。（《說苑・指武》）

(55) 陛下前以小不忍退武等，海內失望。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甚眾，曾不

能忍武等邪！（《漢書・鮑宣傳》）

例(53)-(55)中「尚」搭配肯定句，而「曾」居於否定句，彰顯各自的極性偏向。

而「曾」在敘述中與「尚」共現，尤其例(53)中更以對句互見，可見兩者確實關

係密切。例(54)、(55)居於前後句，儼然形成較為緊密的語義關係，然而副詞「尚」

在這些用例及後續使用上，持續義已相對不明顯；65後期的「曾」則承襲典型用

法，多處於結句中，而當主觀性在書面記錄中受到淡化，主要的語用功能弱化，

前後分句間完具前因逆反關係，「曾」就轉型為只注記反預期內容的標記，甚至

流於一種仿古形式的固化用法。如例(55)「曾不能忍武等邪！」也不太算是一個

遞進補述的訊息，其與前分句間事理關係緊密，單純就是與前因逆反的反預期內

容，違反的是敘述者個人預期。

總的來說，「尚」和「曾」關係匪淺，本節從實際使用情形見得「尚」和「曾」

在極性偏向上具有不對稱性，「曾」為負極性偏向，常居於否定形式；「尚」則多

見於肯定句中，屬於正極性偏向。兩者在來源上都是自添加、增量義的動詞發展

而來，後續在語義的理解上雖有相通處，但僅止於解讀為「尚且」義的主觀性用

法，其中隱含說話者認定的量級底限。而在功能表現上，「曾」具有強調、追加

補述聽話者未曾關注訊息的功能，而「尚」卻未見有此功能。後續在語義、功能

的演變上，副詞「尚」主要作為表持續義的副詞，「曾」則轉化為注記反預期訊

息的標記。

又，本文以為古漢語中的「尚」和「曾」幾乎可對譯為現代漢語中的「還」，

因為「還」也同樣可以理解為「尚且」義，如「警察幾次還抓捕不到嫌犯，更何

65 張麗麗指出延續義副詞「尚」能搭配不受影響型的轉折句，但在某些用例中，延續義確實已不
明顯，主要只表達不受影響的特性。見張麗麗：〈漢語轉折詞演變綜論〉，《歷史語言學研究》

第 13輯（2019年 10月），頁 331-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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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我們平凡百姓呢？」，且「還」本身蘊含多義，與重複、程度、持續、量級、遞

進、反預期等概念都有關聯，「尚」和「曾」的相關性質、功能基本上皆已涵蓋

其中了，只是副詞「還」相對晚出，本文僅以早期的「尚」來比較，但從整體內

涵而言，此三者是相當接近的。66  

六、 結論

本文主要探討語氣副詞「曾」的來源，以及其相關用法所體現的性質、功能。

本文認為以往對於「曾」的多義訓釋無法精準道出「曾」的原始語義、功能，而

在過去之所以會有諸多解釋，原因乃是「曾」實為一個蘊含多種特性的功能詞，

因此本文從上古漢語中「曾」的實際使用概況來進行考察。

本文主張語氣副詞「曾」的基礎核心語義為「增量」，後續發展出來的語義

和功能皆與此有密不可分的關係。語氣副詞「曾」源自於增量義的動詞「曾（增）」，

之後據以發展出程度副詞，接著伴隨說話者主觀評注的強化，進而虛化為語氣副

詞，表達強調語氣，具有遞進追加訊息的功能。其實際使用上多用於對話體，表

達的是說話者對所認知事況的強調，功能為補述說話者意欲聽話者注意的訊息，

而該訊息往往也是聽話者不曾留意或是超出聽話者既有觀點的內容，並期望藉此

達到勸戒、修正聽話者之語用目的。

而「曾」主要出現形式為否定句和反問句，有明顯的否定偏向。另外，還具

有焦點、量化的內涵，因此「曾」所注記的內容常傳達強調之意，且是說話者主

觀認定的極端事況，從中能引發一個主觀上的量級序列集合，而受強化的焦點項，

位於量級序列的底限，是說話者主觀認為勉強可接受的基本限度，或可能是說話

66 關於現代漢語中「還」的討論，呂叔湘說明「還」作為副詞，可表示三種不同的語氣：平的語
氣，表示動作或狀態持續不變；揚的語氣，把事情往大裡、高裡、重裡說；抑的語氣，把事情

往小裡、低裡、輕裡說，呂氏從大方向指認出「還」具有語氣和程度量化的意涵。高增霞指出

「還」的基本語義是表延續，功能是激活一個序列，賈澤林同意高文認為「還」的量級義是由

基本延續義在互動交際中用作回應語時，通過衍推方式浮現出來的。沈家煊、張寶勝、武果等

皆從主觀性來說明「還」的功能：沈家煊指出「還」主觀性的用法體現在元語增量，說話人用

來表明自己對一個已知命題的態度，並增補一個信息量充足的命題；張寶勝表示「還」除了表

持續意義外，還具有說話人認為該命題是一個不應該發生事實的主觀性；武果認為「還」的主

觀性用法是從時間持續的基本意義發展出反預期義，而「還」的反預期義有違反說話人預期和

聽話人預期兩種。由上述討論可見，「還」與預期的持續、主觀性、反預期訊息、量級義等概

念密切相關，而董秀芳從歷時角度解釋副詞「還」的語法化路徑：「返回義動詞＞重複、持續

義副詞＞增量義副詞＞表驚異、出乎意料的語氣副詞＞表質疑、否定的語氣副詞」。見呂叔湘：

《現代漢語八百詞（增訂本）》，頁 252-254；高增霞：〈副詞“還”的基本義〉，《世界漢語教學》
2002年第 2期，頁 28-34；賈澤林：〈副詞“還”量級義的浮現〉，《漢語學習》第 2期（2021年
4月），頁 50-58；沈家煊：〈跟副詞“還”有關的兩個句式〉，《中國語文》2001年第 6期（總第
285期），頁 483-493；張寶勝：〈副詞“還”的主觀性〉，《語言科學》第 2卷第 5期（2003年 9
月），頁 71-76；武果：〈副詞“還”的主觀性用法〉，《世界漢語教學》2009 年第 3 期，頁 322-
333；董秀芳：〈從動作的重複和持續到程度的增量和強調〉，《漢語學習》第 4 期（2017 年 8
月），頁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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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樂見的極端事況。

文中也透過與「尚」使用情形的比較，發現在上古漢語中「尚」和「曾」的

使用分布呈現不對稱的平行發展，在功能上有互補性的表現。「尚」用於肯定句

為多，「曾」則主要居於否定形式，後續發展上「尚」的使用較為普及，卻也有

用如「曾」搭配否定句的情形。不過「曾」的使用則較為受限，當說話者的主觀

性和語用目的皆淡化或喪失，原始的遞進補述功能也消弱的時候，甚至就演變為

單純的反預期標記，解讀起來常只剩強化違反敘述者預期內容之意。

本文梳理出語氣副詞「曾」相關用法後續的主要發展，見下圖二：

圖二 語氣副詞「曾」相關用法的發展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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